
 

                                     临时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长信中证一带一路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终止上

市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

理办法》、《长信中证一带一路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上海

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长信中证一带一路主题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管理人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带路分级、带路 A、和带路

B终止上市，并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终止长信中证一带一路主题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上市的决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8]134 号）同

意。现将本基金终止上市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 终止上市基金的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长信中证一带一路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场内简称：带路分级、带路 A、带路 B 

交易代码：502016、502017、502018 

终止上市日：2018 年 10 月 26 日 

二、 有关基金终止上市决定的主要内容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为2018年 4月 23日，于 2018年 4月 24日进入清盘程序，

由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和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于2018年4月24日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分别于 2018 年 6 月 21 日、2018 年 6 月 22 日和 2018

年 9 月 28 日发布了《长信中证一带一路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

《长信中证一带一路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清算资金发放公告》和《长信基

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长信中证一带一路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清算资

产中停牌股票处置情况的公告》。基金管理人于 2018 年 7 月 2 日向本基金基金

份额持有人进行了第一次剩余财产分配。截至 2018 年 9 月 27 日，本基金在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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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日持有的停牌股票均已复牌并卖出变现，处置所得金额低于最后运作日估值

金额，即处置所得金额低于本基金管理人垫付的金额，根据一带一路清算报告中

的相关约定，该部分损失全部由本基金管理人承担。基金管理人根据相关规定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本基金终止上市，并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终止长信中

证一带一路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上市的决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

决定书[2018]134 号）同意。 

三、 终止上市后续事项说明 

1、本基金终止上市后，基金管理人将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规定办理基金退出登记等业务。 

2、本公告涉及上述业务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 

3、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有关事宜： 

（1）本公司客户服务专线：400-700-5566（免长途话费）；  

（2）本公司网址：www.cxfund.com.cn。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 10 月 23 日 

http://www.cxfund.com.cn/

